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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资债券资金 

转增为公司资本公积的公告 

 

 
一、基本内容 

鉴于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使用的1亿元“2012年包头

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债券”存续期已结束，经控股股东包头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批复，同意将上述债券资金转增为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转增前，母公司长期应付款余额为100,000,000.00元，资本公积余额为

23,869,279.93元。本次转增后，母公司长期应付款余额为0.00元，资本公积余额

为123,869,279.93元。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

资债券资金转增为公司资本公积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国资债券资金转增为公司资本公积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改善

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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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包头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批复文件。 

 

 

 

 

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